
1 

 

A 股简称：中国中冶 A 股代码：601618 公告编号：临 2016-070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冶”、“本公司”或“公

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 年 10 月 15 日，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15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15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冶金

科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2016 年 4 月 20 日，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6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16 年第一

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对发行方案进行调整。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以及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中冶 2015 年度利

润分配的议案》，经分红除息后，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 3.80

元/股（金额币种为人民币，下同），发行数量不超过 2,582,252,631 股，若公司

A 股股票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公司将对发行底价和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已于 2016 年 8 月 23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书面核准文

件。 

根据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处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和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处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相关事宜的授权有效期的议案》的授权，综合考虑国家产业调控政策和公司的

实际情况，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和《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预案调

整具体情况如下： 



2 

 

一、修订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调整为不超过1,921,726,315股（含本数）。根据

相关授权，在本次非公开发行数量上限范围内，最终发行数量将由董事会视发行

时市场情况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若公司A股股票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公司将对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二、修订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和用途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调整为不超过730,256万元，扣除发行费

用后，拟用于以下项目： 

类别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 

（万元） 

基础设施投资 
1 珠海市十字门中央商务区商务组团项目 214,000 

2 泸州空港路建设项目 52,000 

节能环保投资 3 湛江钢铁环保项目 49,000 

保障房建设 
4 汪家馨城二期项目 76,000 

5 满堂家园项目 45,000 

其他 6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294,256 

合计 730,256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公

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

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

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需要

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

换。 

公司承诺本次募集资金中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部分的募集资

金均不用于房地产业务。 

三、更新了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股本结构情况 

截至目前，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冶集团”）持有公司

64.18%的股权，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按照本次调整后的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数量

1,921,726,315股测算，本次发行完成后，中冶集团持股比例为58.32%，仍为本

公司控股股东。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本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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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补充了本次发行方案已取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情况以及尚需呈报批准程

序 

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项已经获得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已经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关于中

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2015]984号）的批复，已经获得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15年第一

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201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发行数量、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进行了调整，已经获得国务院国资委《关于中国

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2016]194号）的批复，已经获得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6年第一

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16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已于 2016 年 6 月 17 日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并于 2016 年 8 月 23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的书

面核准文件。 

根据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处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和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处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相关事宜的授权有效期的议案》的授权，综合考虑国家产业调控政策和公司的

实际情况，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决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中的发行数量、募

集资金总额及用途等进行调整。 

五、补充了公司最近三年现金分红情况及未分配利润使用情况 

公司最近三年现金分红如下：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 
现金分红金额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万元） 
比例 

2015 年 每股派发 0.055 元（含税） 105,105 480,156 21.89% 

2014 年 每股派发 0.050 元（含税） 95,550  396,494  24.10% 

2013 年 每股派发 0.061 元（含税） 116,571  298,086  39.10% 

2016 年 4 月 20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1,911,000 万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



4 

 

发现金红利 0.55 元（含税），共分配利润 105,105 万元。 

2015 年 6 月 26 日，公司召开 2014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通过 2014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1,911,000 万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

金红利 0.5 元（含税），共分配利润 95,550 万元。 

2014 年 6 月 27 日，公司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通过 2013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1,911,000 万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

金红利 0.61 元（含税），共分配利润 116,571 万元。 

六、更新了本次非公开发行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分析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

关事项的指导意见》的规定，公司根据调整后的方案对本次发行是否摊薄即期回

报的分析进行了调整。 

七、更新了公司及可比建筑行业央企上市公司的财务指标 

将公司及可比建筑行业央企上市公司的财务指标（包括资产负债率、流动比

率、速动比率），更新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时点。 

修订后的《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二次修订稿）》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另行发布的有关资料。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12 月 1 日 


